
碩 士 班 碩 士 論 文 口 試 作 業 流 程 

指導教授同意 

研究生填妥 論文口試申請書至系

辦申請論文考試 

論文口試

系主任檢核研究生是否符合各系

口試申請規定 

確定口試日期 

系主任勾選同意口試委員各 1 名 

發聘及通知口試委員(含口試本) 系辦安排口試場地並通知研究生 

研究生進行場地器材準備 

研究生備妥 5評分表、6 簽名

頁、7 論文成績繳送單、8 畢業申

請書 

論文口試發表 

指導教授送回評分表、簽名頁、

論文成績繳送單、經費表、畢業申

請書給系辦 

論文修正 

指導教授確認修正通過 

至本校博碩士論文全文系統建檔 

電子全文上傳，向系辦申請查核 

繳交論文（紙本及光碟各○份） 

辦理離校手續（依照本校共同修業要點規定期限完成否則視同學期未畢業） 

口試前 7天送論文口考本 3-4 本 

第 1 學期應自研究生完成該學期

註冊手續起至 1 月 15 日止，第 2

學期至 7 月 15 日止，在職進修暑

期班至 9 月 30 日止 

通過 

系辦備妥口試委員經費表 

系辦繳送論文成績繳送單、畢業

申請書給註冊組；經費表核銷送

至教務長室，其餘表單系辦留存 

通過 

未
通
過
（
僅
限
一
次
）


